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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周政行复决〔2024〕526号

申 请 人：王某某

被 申 请 人：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第 三 人：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申请人王某某对被申请人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出的

《答复书》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 2024

年 8月 14日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复议终结。

申请人请求：1.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答复书》；2.督促被

申请人尊重事实依法依规催令某某尽快行动，退还买违章房业

主购房款，赔偿他们因装修、改门造成的经济花费，保证业主

安全、违章建的大梁上安装保险护栏；退还已收的侵吞业主公

摊面积款和多年物业费及不动产证代办费。

申请人称：申请人于 2024年 6月 15日收到被申请人邮寄

的二次答复，该答复与事实不符。某某在 XX号楼上所建的 XX

间违章房不是“按图纸施工”、不是“公共平台”，被申请人

称平台是为了通风采光，而实际上却阻风遮光，特别是某某卖

出的违章房更是彻底起到了阻风挡光的作用。被申请人的答复

让申请人再去找周口市住建局，是将申请人所反映问题的处理

又倒退到三年前，2021年被申请人工作人员就让申请人去找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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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建局的墙改办，市住建局称有违章在先，应该去找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后来两违办立案，现在被申请人的答复又将问题

退回到三年前，被申请人显然是不作为。请求复议机关支持申

请人的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1.被申请人作出的答复合法有据。被申请人

收到周口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周政行复决〔2024〕191号行政复

议决定书后，经进一步研究认为市局审批建筑工程规划许可不

涉及楼房内变化、楼内的用途和结构变化以及室内的装修装饰

变化，根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规定，上述变化属

于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管理范围，不属于被申请人职责范围，

原则上被申请人只对审批内容进行认定查处。申请人所反映的

XX 号楼内将通风平台的窗户改为门的情形属于楼房内的变

化，不属于被申请人的职责范围，申请人应向有管理职权的房

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反映。2.申请人的第 2项复议请求“请求督

促该局尊重事实，依法依规催令不良企业某某尽快行动……”

不是被申请人的职责，被申请人无权处理业主与开发商之间的

民事纠纷，申请人可向开发商提出请求，而被申请人无权“催

令”开发商，且该项复议请求不是申请人原来情况反映的内

容。3.王某某通过信访、通过向被申请人反映案涉情况已于

2024年 4月 10日得到开发商及物业公司的补助款 XX元，并出

具有《承诺书》和《收条》，现又二次提起申请，无理无据，

不应得到支持。

第三人称：1.根据《信访工作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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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条的规定，对不服信访答复意见的救济途径是复查、复核，

王某某提起的是二次复查申请，应当由原办理机关的上一级机

关复查，而非提出复议申请。2.王某某是对周口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作出的《答复书》不服，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不便

作为第三人参与行政复议答复，如属于我局职责范围内的任

务，我局将积极承担。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王某某个人通过信访系统反映“某某

开发商不按图纸施工，造成某某苑 XX号楼违章”，要求“解

决违章问题及其给业主造成延期交安置租房费、安置补偿金等

问题”。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按信访程序作出处理意见，

经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复查后予以撤销，并要求周口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适用《信访工作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五项规定的依法

履行或者答复方式进行重新处理。被申请人周口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经调查认为某某苑 XX 号楼取得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并通过了竣工验收备案，不存在违

建、开发商不按图纸施工等问题。被申请人于 2024年 2月 19

日作出《关于王某某反映问题的答复书》，王某某对答复内容

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经审查后于 2024年

5月 17日作出周政行复决〔2024〕1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

定“1.维持被申请人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出的《关于王

某某反映问题的答复书》关于某某开发商不存在不按图纸施工

问题的答复；2.撤销被申请人对某某苑 XX号楼不存在违章的

答复，责令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答复。”被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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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收到复议决定后，于 2024年 6月 11

日作出案涉《答复书》，认为“我局进行建设工程规划审批的

内容主要是：项目建筑物的名称、位置、批准文件、投资总

额、用途、外观造型、幢数、层数（地上层数、地下层数）、

高度、基地尺寸、长度、宽度、高度、建筑面积、规划设计条

件、绿地率、建筑密度、容积率、经济技术指标、界址坐标等

等。我局审批建筑工程规划许可不涉及楼房内变化、楼内的用

途和结构变化以及室内的装修装饰变化，根据《住宅室内装饰

装修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三十四条等规定，上述变化属于房

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管理范围，不属于我局职责范围，原则上我

局只对审批内容进行认定查处”，故告知王某某其所反映的

“个别业主私自把公共空间的窗户改造成门”问题，不属于该

局职责范围，个别业主占用公共平台、导致通风采光的用途丧

失，违反的是物业管理规定，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六十三

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应向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反映解决。王某

某于 2024 年 6 月 15 日收到该《答复书》后，对答复内容不

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行政复议期间，本机关于 2024年 9月 13日电话听取申请

人王某某的意见，申请人对被申请人的答复不认可，认为案涉

问题不属于周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职责范围。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1.周口市人民政府周政行复决

〔2024〕19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答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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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机关认为：首先，《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建

设部令第 110号）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办法所称住宅室内装

饰装修，是指住宅竣工验收合格后，业主或者住宅使用人(以下

简称装修人)对住宅室内进行装饰装修的建筑活动”。第十二条

规定“装修人和装饰装修企业从事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不

得侵占公共空间，不得损害公共部位和设施”。第三十四条规

定“装修人因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侵占公共空间，对公共部

位和设施造成损害的，由城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河南某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建设的某某苑 XX号楼已于 2019年 1月 23日取

得竣工验收备案，该住宅楼在竣工验收合格后，部分楼层的公

共平台被个人占用并在装饰装修中将平台内侧窗台及窗户改成

门，违反了上述条款中装修人不得侵占公共空间、不得损害公

共部位和设施的规定。按照上述第三十四条之规定，装修人因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侵占公共空间，对公共部位和设施造成

损害的，由城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故被申请人周

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出的《答复书》告知王某某向房地产

行政主管部门反映解决问题，并无不当。

其次，王某某提出的第 2项复议请求不是其原本在信访系

统中所反映的问题，被申请人作出的《答复书》也不涉及该项

复议请求中所述问题，故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如王某某认

为建设单位存在擅自处分业主共用部位、共用设施的所有权或

者使用权的问题，建议向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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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

“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

法，内容适当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该行政行为”之规

定，本机关决定：

维持被申请人周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出的《答复书》。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

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4年 9月 26日

抄告：河南省自然资源厅


